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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７２５．７２００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经深
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８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１１８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宏
源药业”，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２４６”。

发行人与保荐人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５０．００元 ／股， 发行数量为
４，７２５．７２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
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
称“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
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３６．２８６０万股将回拨
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８２７．８７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９７．８５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

根据《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１０６．７０１７９
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９４５．１５００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８２．７２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６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４３．０００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８８３７４２０％，申购倍数为
３，４６２．１５５２９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７，８５２，８９７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８９２，６４４，８５０．０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７７，１０３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８，８５５，１５０．０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８，８２７，２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４４１，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２，８８５，５３５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０９８％，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６．１０６０％。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５７７，１０３股，包销金额为２８，８５５，１５０．００元，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１．２２１２％。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４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
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４日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涛涛车业”、“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２，７３３．３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７５２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涛涛车业”，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３４５”。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

券”、“保荐人”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７３．４５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２，７３３．３６万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最
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
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东海证券创业板涛涛车业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０３．７４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７．４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１０．００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２０３．７４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４５％。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０６．２６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８３２ ． ６１６０
万股 ，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２．４５％；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９７．００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７．５５％。 战略配售回拨后的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５２９．６１６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根据网上、网下
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４２６．３６１１２倍 ，高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５０５．９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 回拨后 ，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２６．６６６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２．４５％；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０２．９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７．５５％。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２４０１３９７％，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３０２．９００１２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７３．４５元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０３．７４４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７．４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１０．００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２０３．７４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４５％。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０６．２６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２０２３年３月２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本次
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 ２，０３７，４４０ １４９，６４９，９６８．００ １２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５９０，９３４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８５１，３５４，１０２．３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３８，５６６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３２，２１２，６７２．７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３，２６６，６６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９７４，４３６，１７７．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
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 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３３０，７４４股， 约占网下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３％，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８７％。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数量为４３８，５６６股，包销金额为３２，２１２，６７２．７０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
票总量的１．６０４５％。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４日（Ｔ＋４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８０１０６０２２、８０１０５９１１

发行人：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23-004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事由：株式会社传奇 IP（以下简称“传奇 IP”）诉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恺英”）及全资二级子公司浙江欢游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欢游”）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上海恺英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沪民终 170 号民
事判决，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已立案审查。

● 上海恺英所处当事人地位：原审被告、再审申请人
上海恺英于近日收到最高院《受理通知书》[(2023)最高法民申 142 号]，上海恺英因不服上海高

院作出的（2022）沪民终 170 号民事判决，向最高院申请再审。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基本情况
传奇 IP 就其与浙江欢游之间的商事纠纷仲裁案，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

京四中院”） 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 2019 年 5 月 22 日作出的第 22593/PTA 号仲裁
裁决，浙江欢游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收到北京四中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9）京 04 协外认 38
号]，裁定予以承认和执行第 22593/PTA 号仲裁裁决，并根据《执行裁定书》[案号： (2019)京 04 执
172 号]执行冻结浙江欢游及其分公司银行账号。 此后，传奇 IP 向北京四中院提出追加上海恺英为
(2019)京 04 执 172 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被北京四中院驳回后又向北京四中院提起执行异议之
诉，申请追加上海恺英为(2019)京 04 执 172 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目前，该案已被传奇 IP 申请
撤回起诉， 并经北京四中院裁定准许撤回（详见公告：2019-075、2019-101、2019-121、2019-143、
2020-021、2020-027、2020-036、2020-137）。

2020 年 6 月 24 日，上海恺英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的《应诉
通知书》[案号：（2020）沪 01 民初 149 号]，传奇 IP 向上海一中院提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之诉，请求判决上海恺英对浙江欢游（2019）京 04 执 172 号执行裁定书项下未能清偿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暂计人民币 50,000,000 元），最终裁定冻结上海恺英持有的浙江九翎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九翎”）出资额为人民币 736.85 万元的股权；该股权已经上海恺英申请，
变更为人民币 5,000 万元；2021 年 1 月 25 日，上海恺英收到《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案号：（2020）
沪 01 民初 149 号]，传奇 IP 变更诉讼请求，并在 2021 年 3 月 11 日收到上海一中院《民事裁定书》
[案号：（2020）沪 01 民初 149 号之四]，裁定冻结上海恺英银行存款人民币 431,127,363.73 元或查
封、 扣押其他等值财产。（详见公告：2020-079、2020-085、2020-122、2021-016、2021-019、2021-

021）。
202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上海

恺英收到上海一中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沪 01 民初 149 号]，判决驳回原告株式会社传奇
IP 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2,447,436.82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原告传奇 IP 负担。

2022 年 3 月 3 日，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公司收
到上海高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22）沪民终 170 号]，上海高院已经正式受理传奇 IP 诉上海恺
英、浙江欢游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二审。

2022 年 9 月 24 日，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公司
收到上海高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沪民终 170 号]，撤销上海一中院（2020）沪 01 民初 149
号民事判决，上海恺英对被上诉人浙江欢游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 04 执 172 号执
行裁定书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传奇 IP 向上海一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上海一中院向上海
恺英下发《执行通知书》[（2022）沪 01 执 1470 号]与《报告财产令》[(2022)沪 01 执 1470 号]。

二、本案进展情况
上海恺英不服上海高院作出的（2022）沪民终 170 号民事判决，向最高院申请再审。 近日，上海

恺英收到最高院《受理通知书》[(2023)最高法民申 142 号]，最高院已立案审查。
三、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没有其他应予披露而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详见 2022 年 8 月 19 日披露的《2022 年半

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八、诉讼事项与第十节财务报告第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 2、或有事项
（1）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最高院正式立案审查上海恺英再审请求，体现了上海恺英采取一切可能的合法合规方式切实

维护自身利益及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努力，公司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继续支持上海恺英的维
权行为。

公司就该诉讼事项的损益已在 2022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计入营业外支出。 最高院审查结果
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最终对公
司损益的影响以公司后续公布的定期报告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2023)最高法民申 142 号]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5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3 月 13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3 月 13 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3 日上午 9:15～

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3 月 13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11 号公司 1 号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
5.主持人：董事长张帆先生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东可以在
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01,001,259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52.3514%。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95,319,166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1.85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682,0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950%。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758,193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93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076,1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44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682,0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950%。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0,930,95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7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687,89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465％；反对 7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0,930,95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7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0.011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687,89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465％；反对 7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依见律师、 刘强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3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3-002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成集团”）的告知函，获悉合成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 60,107,360 股

股份被司法冻结。 根据合成集团的告知函，上述股份司法冻结申请执行人系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新方正集团”），法院准予了新方正集团与合成集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诉前财产保全申
请。 合成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并未对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公司治理等造成实质性影响。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限售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
执行人 原因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是 60,107,360 39.07% 10.09% 否 2023-03-10 2026-03-09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冻结

合计 60,107,360 39.07% 10.09%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成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53,859,360 25.82% 69,607,360 45.24% 11.68%
合计 153,859,360 25.82% 69,607,360 45.24% 11.68%

二、其他说明
上市公司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部分被冻结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及《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编号：2023-007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披露《2022 年年度报

告》， 因年度报告编制及复核工作尚需完善， 为确保年度报告的质量和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
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 2023 年 3 月 18 日披露《2022 年年度报告》。

公司董事会对延期披露年报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4 日

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宿迁联盛”）首次公开发行4,190.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723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A股发行数量为4,19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933.00万
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57.00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30.00%。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12.85元/股。 根据《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109.82
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的60%（2,514.00万
股） 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19.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77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0.0491012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3月1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3月1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

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3月14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配售结果，包括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类型、
申购数量、获配数量等。 根据2023年3月9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
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1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宿迁联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2323, 4823, 7323, 9823

末“5” 位数 73642, 86142, 98642, 61142, 48642, 36142, 23642, 11142, 93849

末“6” 位数 580408

末“8” 位数 03028247

凡参与网上申购宿迁联盛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7,71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宿迁联盛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

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公布的2,33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52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11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11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2,32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50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经核查，其中4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4个配售对象参与了本次网下申购但在2023年3月1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配售对象黑名单公告（2023年第3号）》中被列入黑名单，不具备配售资格，本次发行不予配售。综上，实际

参与本次网下初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为2,319家， 配售对象数量为12,505个，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5,715,970万股。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未通过上交所互联网交易平台参与申购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格（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郑建军 郑建军 12.85 460

2 吴志新 吴志新 12.85 460

3 胡扬忠 胡扬忠 12.85 460

4 金坚 金坚 12.85 460

5 杨建良 杨建良 12.85 460

6 钱瑶婷 钱瑶婷 12.85 460

7 章亚英 章亚英 12.85 460

8 杭虹 杭虹 12.85 460

9 林绍康 林绍康 12.85 460

10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安国富-永富8号资产管理计

划
12.85 460

11 西安长征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长征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12.85 460

合计 5, 060

参与网下申购但由于被列入黑名单而不予配售的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格（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徐朝才 徐朝才 12.85 460

2 方文艳 方文艳 12.85 460

3 方德基 方德基 12.85 460

4 潘秀琴 潘秀琴 12.85 460

合计 1, 84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2023年2月9日刊登的《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配售
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金
（A类） 1, 842, 190 32.23% 2, 326, 808 55.53% 0.01263504%

年金保险资金（B类） 1, 124, 240 19.67% 635, 440 15.17% 0.00564502%

除A和B类外的机构类配售对
象（C类） 2, 016, 670 35.28% 942, 570 22.50% 0.00466895%

个人配售对象（D类） 732, 870 12.82% 285, 182 6.81% 0.00389079%

合计 5, 715, 970 100.00% 4, 190, 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零股处理原则：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6股按

照《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管理人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财通资管
稳兴增益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2023-03-10� 09:30:23:248）。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获配情况”。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676888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669号37层

发行人：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4日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42,322,061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973号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2,322,061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为10.00%。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9,626,061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696,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定于2023年3月15日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
2023年3月15日（周三）上午9:00-12:00。
三、参加人员：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相关人员。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2023年2月16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3月14日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淋电力”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2〕787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泓淋电力”，
股票代码为“301439”。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有效认购倍数、同行
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发行人所处行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99元/股，发
行数量为9,728.00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486.40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955.5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772.45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048.68228倍，高
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20%（即1,945.6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5,009.9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718.0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37070523%，申购倍数为2,966.73821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3月1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

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
需参与跟投。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6,857,44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36,680,385.5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23,05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457,809.4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0,099,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01,489,005.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5,013,231股，约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10.0065%，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5%。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23,052股，包销金额为6,457,809.48元，包销股
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3321%。

2023年3月14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083369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project_hldl@citics.com

发行人：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4日


